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陕教贷办 E⒛ 17〕 ” 号

关于全面清理和规范

学生资助公示信息的紧急通知

各市教育局,杨凌示范区教育局、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,省属备

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省直普通高中:

近日,有媒体报道个别省份和学校在公示受助学生信息时,

含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,严重侵害了学生权益。

为进工步规范学生资助公示工作,切实保护好受助学生的个人

信息和隐私,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《关于全面清理和规范学生

资助公示信息的紧急通知》(教财厅函 匚⒛ 17〕 28号 ),根据通

知精神,现就我省做好学生资助公示信息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

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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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面清理超过期限的学生资助公示信息

各市 (区 )教育部门要组织所辖县区教育部门及所属各级各

类学校在 12月 10日 前,全面排查学生资助公示信息,原则上要

将超过公示期限的学生资助信息,从教育部门和学校官网上全部

撤下。各省属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省直属普通高中要在 12月

10日 前,全面排查本校及所属院 (系 )学 生资助公示信息,原

则上要将超过公示期限的学生资助信息,从学校和院 (系 )官 网

上全部撤下。对于公示期内的学生资助信息,必须将公示信息中

含有的学生身份证件号码、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、银

行卡号等个人敏感信息全部删除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信息公示工作

各地各校公示学生资助信息时,要严格遵循国家有关个人信

息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度,坚持信息简洁、够用原则,公示受助学

生姓名、学校、院系、年级、专业、班级等基本信息,不得将学

生身份证件号码、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等个人敏感信

息进行公示。

三、做好自查自纠工作

各市区教育局、各有关学校要按照 《陕西省教育厅、财政厅

转发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
“全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

”
活动

的通知》(陕教 匚2017〕 179号 )、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《陕西

省教育数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(陕教规范 E2017〕 3号 )的有关

要求,规范学生资助信息管理,以此次全面排查为契机,建立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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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负责的长效机制,确保学生资助信息安全、规范,把好事办好。

并结合当前检查工作,督促相关县区和学校立行立改,做好学生

资助信·急公示自查自纠。并于 12月 20日 前,将 自查自纠报告电

子版报送至%” 12173@qq.∞m。

下一步,省教育厅将对各地、各校学生资助信息公示情况进

行抽查,如发现有关部门或学校仍存在公示学生个人敏感信息问

题,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,并予以通报。

联系人:姬建鹏 联系电话:Ⅱ9-S““g31

(全文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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